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四期　2009.1.15 第23頁

一、前言

明清時期，包括番禺縣南部大穀圍在內的

三角洲平原的沙田區與民田區的交接地帶，出現

一批大族聚居的鄉鎮。這些鄉鎮的大族，一般都

佔有大片的沙田，依靠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對沙

田的控制，使它們發展成一些十分強而有力的宗

族。在這些大族中，沙灣何氏就是首屈一指的一

個。然而，在1949年以前的番禺人心目中，除沙

灣外，能稱得上望族的還有石樓陳、員崗崔及南

村鄔1（有學者認為是大石何），並稱番禺四大望

族，經濟上為全縣之冠，作為宗族象徵的祠堂亦

因之稱為「四大宗祠」，即何氏留耕堂、陳氏善

世堂、崔氏昌大堂和鄔氏光大堂。關於番禺「四

大宗祠」，在地方文史界和文博界有幾種不同說

法，何氏留耕堂和陳氏善世堂得到多數的肯定，

存在爭議的是大石何氏敦敘堂（已毀）、南村鄔

氏光大堂2和員崗崔氏昌大堂3。更有甚者，古壩

韓族的韓氏大宗祠、化龍明經的胡氏宗祠（永思

堂，今已毀）也聲稱是番禺四大宗祠之一。可

見，明清時期，特別是清末的廣州府番禺縣南部

茭塘司大穀圍地區，可能曾經出現多支在當地旗

鼓相當的宗族勢力，這些宗族都修建了規模宏麗

的祠堂，他們在清末還控制了著名的地方團練機

構　　沙茭團練總局。不管怎樣，番禺幾個頗有

影響的豪族　　沙灣、石樓、員崗、南村及大石

等大都位於市橋臺地（民田區）的邊緣地區，是

產生沙田的前沿地區，這些宗族通過互相聯姻、

科舉提攜等方式，互抱成團，整合成控制明清南

部番禺地區、有着共同經濟和文化利益的區域宗

族集團，成為控制大穀圍邊緣地區4新沙田開發的

主要宗族。

民間社會祖先祭祀禮儀的演變往往可以反

映出國家禮制的轉變。科大衛認為「中國社會

史研究往往對建築史缺乏足夠的敏感；建築史的

研究者也不見得對社會生活的演變有深入的認

識。」5，而且「華南的所謂大族，不僅是通過修

族譜、控族產，更通過張揚的家族禮儀來維持。

家族禮儀的中心，就是後來人們一般稱為『祠

堂』，而在明代制度上稱為『家廟』的建築物。

家廟成為地方社會的建築象徵的過程，對於我們

瞭解明代以後宗族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6

本文之所以研究崔氏宗祠，正是試圖探討宋明時

期國家禮儀變革下員崗崔氏家族祭祀儀式的演變

過程。然而，由於崔氏宗祠的大部分建築被毀，

僅存後寢和附屬建築叢桂坊，建築佈局不明朗，

對於崔氏宗祠與叢桂坊之間的關係，《番禺文物

志》7和《廣州文物志》8等相關志書並沒有明確

的記載，而且有關文獻出現不少批漏和錯誤。本

文擬以長期在員崗作田野調查過程中所掌握的文

獻《重修員崗崔氏家乘》（殘本）9（後面簡略

為《家乘》）為中心，結合其他關於華南宗族制

度的相關研究，從分析宋明期間員崗崔氏家族的

「祠堂」的性質，以及關於崔氏宗祠的一系列傳

說入手，著重對崔氏宗祠的主建者、建祠時間、

祠堂所祭祀之祖先、建築佈局等進行初步探討，

以期梳理由宋末到明中葉，員崗崔氏宗族發展的

歷史脈絡，同時勘正相關志書中的一些批漏和錯

誤。

現存的《家乘》中所載之事件最晚發生於

康熙元年，1 0而配位所祭祖先最晚到十五世， 1 1

其生卒年份也大概在明末清初，加上明代員崗崔

氏家族成員於明景泰年間開始陸續獲得功名、創

建宗族，及後到成化、萬曆、弘治、正德、嘉靖

年間陸續完善，至萬曆達至高峰。據此，初步推

禮儀演變與祠堂營建

　　以《重修員崗崔氏家乘》（殘本）所見之

明代番禺員崗崔氏宗祠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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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約在明中後期已修有《員崗崔氏家乘》，到

清初重修時，族譜才更名為《重修員崗崔氏家

乘》。《家乘》中保留了大量撰於明中後期的文

獻可為證。《家乘》，前三卷已失，現存八卷如

下：卷四，〈誠齋祖文述〉，為員山八景詩（共

八首，後面估計還有殘缺部分）；卷五，〈祠廟

考〉（部分遺缺），其中最重要的一篇為〈昌大

堂記〉，較為詳細記載了三世潛淵祖祠堂（即

「昌大堂」）的修建依據、修建者、修建時間與

過程（惜該部分殘缺）等，並附潛淵祖祠堂圖；

卷六，〈丘墓考〉，輯錄了宋明兩代員崗崔氏家

族幾位重要祖先的墓志銘，記載其生平事蹟，並

附墓圖；卷七，〈宗規志考〉，包括了祠宇、祭

祀、宗子、本支、譜牒、派傳、節孝、齒德、

課勉等九方面的宗族規範內容；卷八，〈世傳

考〉，為宋初至明末年間，多位在創業、功名、

德行等方面起到典範作用的男性宗族成員的傳

記，以及為三位在守貞、節孝、撫孤等方面起示

範作用的重要女性的傳記；卷九，〈祀田考〉，

記載了祀田的來源、地名分佈、起科時間、面積

賦稅等內容；卷十，〈恩命表考〉，分「敕命」

和「奉賀」兩種；卷十一，〈祭典〉（部分遺

缺）為祭祀的禮儀，分正祭配祭神位、祭日合用

之器、祭日合購之物、春秋二祭陳設圖、春秋二

祭配位陳設圖、清明重陽墓祭圖、冬至祭日陳設

圖、儀節（後面遺缺）等。

二、宋明時期員崗崔氏家族的「祠堂」祭祀

在宋元之際，員崗崔氏家族早期的幾位祖先

已是地方上聲名顯赫的人物。其中，二世祖︰

　　宋處士，養素，父諱誠之，母林

氏，生公於宋慶元六年庚申十月二十

日，菊坡丞相之從姪也。居家孝弟，忠

信律身，禮義廉恥，處鄉黨和煦春風，

誠信足以感人，知盈虛之數，課耕及

時，積穀巨萬。宋末元初，水旱相因，

盜賊蜂起，公出積谷賑濟饑民，途無餓

莩，會眾立保甲，約兵寓於農，守望相

助，野無剽剠12，雖當亂離之世，境土晏

然，民不廢業，公之力也。郡邑旌而徵

之，奉菊坡臨終之戒，卒高尚不起，終

於宋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二日，壽七十

有四……13

另外還有三世祖︰

　　處士，諱士龍，字克升，別號潛

淵，宋團練使諱延俊十二世孫也……誠

之生國華，其考也。14

　　處士生宋寶慶元年乙酉二月十八

日，少讀書，有才行，為時推薦。處士

亦樂然，有仕進志。值元季，不果出，

逮元革命，竟隱德弗耀，居家，喜施

予，歲時置酒，以會鄉族，極歡乃已。

有負郭田數百畝，屬其子孫，田必守

之，以為蒸嘗之費，弗守，非吾子孫

也。其族至今以為義田。15

至於四世祖士龍之子「元初，天瑜舉孝廉，

充國子學上舍，天桂明經發解，16天鑑、天賜抱隱

德，皆知名於時。」17

可見，宋末元初，在崔誠之以下的幾代人

當中，二世祖崔養素不但「積穀巨萬」，而且

「會眾立保甲，約兵寓於農，守望相助」，「郡

邑旌而徵之」儼然是一方實力強大，並為地方官

府依賴，與宋名宦崔與之拉上關係，成為財雄勢

大的鄉豪；到三世祖崔士龍已是一個在地方上頗

有威望的鄉豪，不但為「宋團練使，諱延俊十二

世孫」，而且「少讀書，有才行，為時推薦。處

士亦樂然，有仕進志。」。只是「值元季，不果

出，逮元革命，竟隱德弗耀，居家，喜施予，歲

時置酒，以會鄉族，極歡乃已。」但他的家族已

「有負郭田數百畝」。到四世祖崔天瑜和崔天

桂已經是一位與正統王朝拉上關係的「功名人

物」，崔天賜能「能克厥家而充拓常」，「置常

稔田五十畝以供祠堂蒸嘗之費」延續了崔氏家族

在地方上的權勢。

劉志偉認為，元末明初的珠江三角洲乃至

廣東地方社會，是一個鄉豪支配而讀書人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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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影響的社會，這些鄉豪如何真、李質者，在

本地文人的幫助下，與王朝國家拉上關係，成為

地方上具有正統性身份的政治勢力。這些家族共

同的經歷，都是由那些已經成為士大夫的人書寫

的。這種歷史的書寫，在好幾個方面有共同的內

容：其一，祖先總是在宋元時由外省遷徙入粵；

其二，元末時如果不是隨何真起兵，就是避亂鄉

間；其三，多數祖先在明初之前寂寂無名，總是

用「隱德弗耀」一類飾詞帶過；其四，入明以

後，這些家族或被徵發充戎，或廣治田業，或負

販經商，事蹟始見於載籍；其五，明初的幾代，

多有培養子弟讀書、周恤鄉族、抗禦盜賊、立廟

修譜、革俗興禮等種種足稱儒行的事蹟；其六，

其後繼而往往有一二弟子金榜題名，從此成為仕

宦之家。18

員崗崔氏家族的早期歷史正好可為此論點作

最完美的個案解釋。入明以後，其七世祖曾被徵

發充戎︰

　　國柱，諱觀泰，世昌長子，隨父至

燕，起家行伍，成祖文皇帝北征，父子

隨征卒至，遇敵救駕有功，封殿前千

戶，日護親幸。永樂十八年遷都北京，

公督理順天府皇城，兼修宮殿，功名

特，晉榮祿大夫，殿前忠勇，捲簾大將

軍，賜御掌蟾服，追前救駕時，皇上經

撫其手也，隨加封萬戶侯，後薨於侯

府。19

在宋元之際員崗崔氏家族的早期歷史中，三

世祖崔士龍是最值得關注的一位。他是這個家族

在地方上較早享有正統身份的政治人物，為員崗

崔氏宗族未來的發展的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在後來修撰的《家乘》中對他的地位給予了充分

的肯定：「吾祖遷員崗，紹基業而充拓之，實自

潛淵公始。」2 0又「始祖誠之佔籍番禺，遷居員

崗，越三世祖士龍而光大之，剏21置祠地。」22可

見，崔士龍為其家族積累了大量的資源，成為員

崗崔氏家族早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時期崔氏早期的幾位祖

先均有創建、擴建祠堂和設置、增加祭田等等。

如三世祖「士龍，宋儒，崇禮，祠堂始建為四龕

以奉神主，置負郭數百畝祭田，屬子孫世守之，

以供時祀。不守以廢，非孝也。元季毀於兵，遺

址猶存。」23又士龍「能強本節用，亦家漸因以豐

饒焉……豈廓祠宇、置祭田貽厥孫，謀不可自我

伊始也？乃悉取先世所未構者而一一創增之。」24

到士龍子「處士諱天賜，字子佑，高峰2 5，別號

也……時，宋處士景定元年庚申八月初八日也。

考諱士龍……處士性尚恬退，不樂仕進，躬勤

儉，故能克厥家而充拓嘗，惟孝為百行之本，必

先為子姓率置常稔田五十畝，以供祠堂蒸嘗之

費，嘗諭子孫曰『守此則世世之祀不廢矣。』」26

由此可見，在宋元之際員崗崔氏家族已有

「祠堂」祭祀的傳統。這種建「祠堂」祭祀祖先

的習慣似乎還一直延續到明初，「公諱棻，字松

茂，番禺人，曾祖諱以大，祖諱鐩，父諱瀚，皆

世抱潛德……公性質敏，幼業儒孝……婚嫁已

畢，即自立山建祠，可謂善厥貽謀矣。」27

科大衛認為，雖然早在宋代，朱熹的《家

禮》已經在廣州刊行，28但普及的時代，相信定必

比這個時候遲。弘治八年（1495）任廣東布政使

的林同還需要「勸民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29

明代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區並沒有任何家族興建

祠堂或家廟，即使離此地區較遠的粵北開發雖比

三角洲要早，但好幾處自認在明以前就有宗族發

展的地方，不論根據傳說還是文獻，都沒有建祠

堂或家廟的記錄。30而對於宋元之際所出現的所謂

「祠堂」祭祀情況，科大衛認為「可以說，在宋

代，建祠堂供奉祖先的做法不少，但是，當時的

祠堂不一定是後來《明集禮》規定的『家廟』模

式，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其他場所。」3 1到明初，

祠堂內只安放一個有著特殊地位的祖先塑像或畫

像；亦有把供奉的祖先神位安置在佛寺或廟宇裏

面；也往往有子孫和地方上其他人一起舉行祭

祀。直到明初以後，地方社會和祖先祭祀的關係

才確實開始發生變化。32所以，員崗崔氏家族從宋

末一直延續到明初的「四龕以奉神主」，且「元

季毀於兵，遺址猶存」33的所謂「祠堂」，並非明

清時期按照《明集禮》規定的「家廟」式祠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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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可能是建在崔氏祖墳旁的小房子，裏面只安

放崔氏家族中某個祖先塑像或畫像。不過，這些

記錄顯示了員崗崔氏家族在早期已經積累了豐厚

的祖產，為此後的祭祀傳統奠定了基礎。

明代正統、天順年間發生的黃蕭養之亂34，是

珠江三角洲社會演變的重要轉捩點之一。明朝政

府在平定黃蕭養之亂時所採取的政策，是在地方

社會上劃清了正統性的界線。尤其是重新整頓和

編制里甲戶籍，作為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手段。

許多鄉民也通過登記或重新確認自己的戶籍身份

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里甲戶籍成為他們證明自

己與王朝正統性拉上關係的社會身份的重要資

源。35隨著地方上國家認同的確立，一些地方官員

和本地士大夫更為積極地在地方社會推行教化。

他們把宋儒的宗法理論和禮儀運用在鄉村中，至

明代中葉，一種基於士大夫文化價值的地方制

度　　宗族，才逐漸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普及開

來。

三、員崗崔氏宗祠之主建者及修建時間

祠堂，作為明清宗族制度的主要象徵之一，

是在家族內部出現品官以後才建立起來的。在三

世祖崔士龍以後的員崗崔氏幾代家族成員中，終

於出現了若干位本地士大夫。他們在地方推行教

化，著手把宋儒的宗法理論和禮儀運用到員崗崔

氏宗族建構中。

早在景泰（1450-1457）癸酉年（1453），

崔氏九世祖崔鐸就已經考中舉人：「鐸以明經領

鄉薦，出判邵武，卓有政聲……。」3 6崔鐸於中

舉19年後，即成化甲午（1472），出任福建邵武

通判，成為正六品地方官員。他在中舉後的19年

裏，主要居住在家鄉，並著重推動地方教化及著

手建立宗族制度。

　　公諱鐸，字文振，號警齋……建先

祠，修譜牒以篤親親，與人恭而信……

成化甲午就銓選判閩之邵武郡事……

疾終於北邸，戊戌（1476）正月十四日

也，享年五十七歲，距生大明永樂壬寅

（1421）十月初二日……37

從成化甲午任福建邵武通判，到成化戊戌

「疾終於北邸」僅在任四年。在中舉後的第14個

年頭，即天順戊寅年（1458），他才開始召集族

人開會商討建立祠堂的事宜。

　　天順戊寅，福之兄松秀38、汝弘，弟

文長，琳集，天瑜以下親屬，語之曰：

「奉先祠堂適因世變廢之矣。聖明承平

日久，禮教休明，吾儒之教非祠堂曷以

展奉先之敬。茲與小大約計，今蒸嘗之

薦各備時食，即祭田歲收貯緡積之餘，

十年可為興復祠堂之費。」39

可見，崔氏宗祠倡建的時間為明天順戊寅年

（1458），主要的召集人為崔福孥之堂兄、崔鐸

之父崔松秀，但當時崔松秀已經73歲高齡，實際

操作人或者輔助者應為中舉後在家的三子崔鐸。

當時，另外一位主建祠堂的重要人物　　崔廷圭

尚未考上功名，但他仍極力支持建祠的提議，松

秀的倡議也得到參加家族會議的大多數宗族成員

的認同。「時，廷圭暨鄉進士邵武府判鐸猶為家

食，力相之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是

不可緩也』。群從，亦皆丕40應，傒41志。」42也

就是說，當崔松秀倡建祠堂之時，時為崔鐸同族

堂弟的崔廷圭，還在家中備考，直到七年後的成

化元年（1465）他才考中乙酉科舉人，43次年得中

丙戌科進士，後任廣西按察副使，成為正四品的

地方官員。4 4「廷圭，字國信，號誠齋，氣稟魁

梧，天資樸茂，賦性清高，孝敬和睦，幼從宗兄

別駕警齋先生游。先生以偉器大任期之。弱冠蜚

聲膠序，成化乙酉舉孝廉，明年丙戌登羅倫榜進

士……」45直到崔廷圭中舉後的第二年　　明成化

己丑年（1469），修建崔氏宗祠的工程才開始動

工，「成化己丑，度所積充羨，乃用鳩工役，市

石，木，陶瓦，因……（後文缺）」46，又「至七

世鐸、祖廷圭率族人鳩工始建。三世祖堂構嗣是

而寢，而堂，而廡，而階，秩秩如矣。」47崔鐸於

明成化戊戌（1476）已「疾終於北邸」，估計後

續的祠堂修建工作應由崔廷圭繼續主持。

明初的法律，限制平民祭祖的代數和祭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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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築物，到明嘉靖年間，允許在家廟祭祀始祖

的牌位，家廟式的祠堂才開始在包括番禺在內的

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圍興建。儘管在嘉靖之前，崔

氏家族已經出了幾位功名人物，但是由於法律還

未改過來，所以，其間的祠堂建設很可能經歷了

屢建屢毀的過程。崔鐸和崔廷圭48似乎沒能在他們

的有生之年主持完修三世祖祠的夙願。

到萬曆元年（1573），由崔氏家族的十一世

成員，崔鐸和崔廷圭的孫子輩再次聚首，討論祠

堂的擴建問題。大家推舉在族中具有聲望的崔從

暢、崔學卿、崔貴修和崔具元四人主持祠堂的續

修工作。崔氏家族的這批新生力量，雖然在排行

當中屬於晚輩，但是具備較強的組織能力，尤其

是崔具元和崔學卿貢獻最大。《家乘》載︰

　　公諱志仁，字具元，別號恕齋，鶴

山公第三子，生平孝二人，友諸昆，恭

持厥身，且慈且睦也。幼嗜學，能文

章，補郡博士……每喜排難解紛……公

固恂恂如書生也。在萬曆改元，族父老

以宗祠三門日久未廓，思一創新，而難

綜理之選。於是，咸推從暢、學卿、

貴修、具元4 9四公以為幹局，無踰者顧

公，於諸公雁行50則稱少，然創新敏次多

藝……迨三閱歲而落成，人多嘖嘖稱難

焉。51

與崔具元共同主持續建祠堂的崔學卿︰

　　洛居公，諱仕，字學卿，生而醇

謹，性至孝友，雅淡自持，不樂仕進，

居里中惟力本節用，與人無競然，而慷

慨任事守正不阿。以故，閭里高其義

族，眾服其公。祖祠三門之役，公實與

從暢公、貴修公、具元公並心協力，勤

瘁綜理，輪奐之美，堂構之華，於公實

有賴焉。52

《家乘》中所附的〈潛淵祖祠堂圖〉，很可能就

是根據這次續建工程之後繪製的。所以，作為崔

氏宗祠附屬建築之一的叢桂坊估計也在此時得以

建成。

這項工程歷時三年，也就是說從明萬曆元

年（1573）至萬曆三年（1575），才宣告落成。

綜合上所述，崔氏宗祠的倡修者為崔松秀，主修

者為崔鐸、崔廷圭，續修者為崔從暢、崔學卿、

崔貴修、崔具元。如果從崔鐸和崔廷圭等人倡

建祠堂的天順戊寅年（1458）計起，到萬曆三年

（1575），崔氏宗祠的修建和續修，前後竟歷經

了117年之久，《番禺縣文物志》所認為的昌大堂

「原建於明萬曆年間（1573-1620）」53之說值得商

榷。

四、員崗崔氏宗祠祭祀之祖先

《番禺縣文物志》和《廣州文物志》均認為

昌大堂為祭祀崔氏祖先的祠堂，具體情況未作詳

細描述。而今天掌管祠堂事務的、員崗崔氏家族

的老一輩成員也一直認為，昌大堂祭祀的是始祖

崔誠之（柏堂公）。這使筆者產生深深的困惑：

究竟是崔氏宗族的長輩們因為歷史久遠，加上後

來破壞嚴重而搞錯了，還是該祠堂所祭祀的本來

就另有其人？下面將對該祠所祀的崔氏祖先進行

探討。

南宋時期，朱熹等人針對廣泛流傳的佛教

通俗禮儀，對國家祭祀的禮儀進行改革。朱熹把

士庶祭祀的場所稱為「祠堂」，並規定祠內放四

龕，供奉高、曾、祖、彌四世神主，還反對用畫

像或塑像作祭祀對象。到明初，《明集禮》中

〈品官家廟〉一章對祠祭作了具有法律意義的規

定，在引用朱熹的規定時，加上了「凡品官之

家」幾個字，當中所提及的家廟，就是朱熹在

《朱子家廟》中所說的祠堂。54這種祭祀儀式，直

到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上疏請「詔天下臣工

建立家廟」，「品官家廟」才成定制，規定「官

自三品以上為五廟，以下皆四廟。為五廟者，亦

如唐制，五間九架，廈兩旁隔版為五室。中祔五

世祖，旁四室祔高、曾、祖、禰。為四廟者，三

間五架，中為二室，祔高、曾，左右為二室，祔

祖、禰。」55萬曆《大明會典》，〈品官家廟〉就

是根據這次詔令寫的。在同一疏中，夏言亦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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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天下臣民於冬至日祀始祖。至此，天下士庶

祭祖的法定地位才確立下來。

作為明代士紳的崔鐸和崔廷圭顯然對朱熹的

《家禮》和《明集禮》中〈品官家廟〉一章的規

定有所瞭解︰「唐大臣立廟於京師，宋嘗詔太子

少傅以上許立廟，未有定制，惟立影堂。朱子因

程子，謂祭不可用影，改為祠堂，自是卿大夫之

家率從之。」5 6所以，在討論祠堂未來供奉的祖

先時，就認為，「三世祖以上，昭祖，誠之祖，

國華祖皆屬不祧 5 7，禮當別建……」 5 8如果以九

世崔鐸和崔廷圭開始計（如果不算星槎公，即崔

世昭，而以崔誠之為始祖，崔鐸和崔廷圭就為八

世祖），七世為禰，六世為祖、五世為曾、四世

藻源、崑山、月庭公、高峰四公為高，到三世潛

淵公（崔士龍）就算親盡，稱「不祧之祖」。但

是，他們應該不是這樣算的，他們很可能是以八

世即崔鐸和崔廷圭的父輩開始計算的，那麼，三

世潛淵公（士龍）就剛好為高祖，按禮可以入

祀。

儘管早在明代嘉靖以前，程頤就主張祭祀始

祖，並在宋明間重建宗法禮儀中逐漸流行開來。

但是，祭祀始祖在嘉靖十五年，朝廷批准禮部尚

書夏言上疏建議「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59之前，

一直未能合法化。60「至朱熹纂集家禮，則以為始

祖之祭，近於偪61上，乃刪去之，自是士庶家無復

有祭始祖。」6 2而夏言以「報本追遠」，「禮當

通於上下」6 3為理由，提議應回復到程頤的主張

上。所以熟悉明朝禮制的崔鐸和崔廷圭自然不會

貿然違反當時的法律，而在正祭中放置始祖的牌

位，只是把奠定祖先基業的三世祖列為正祭。正

位（即中位）的牌位從右到左為陳氏安人、潛淵

公、陳氏安人及陳氏安人。64

但是，由於受到宋明間重建宗法禮儀中主

張祭祀始祖的影響，加上出於收族的需要，他們

採取了一種變通的辦法，即設立「追祖祭位」祭

祀三世祖以上的牌位，即「昭祖，誠之祖，國華

祖」，目的是「姑仿同堂異室之制，附其主於

三世祖廟，使我孫子趨蹌其中，優然而必有見肅

然……」65。所以，在祠堂的後寢，除了正祭供奉

三世祖潛淵公（士龍）之外，還有「追祖祭位」

（即上位），牌位從右到左為栢堂公、林氏安

人，星槎公、弗氏安人，養素公及蘇氏安人。66

此外，還設有「配位」（即下位），從右到

左為：藻源公、黃氏安人，崑山公、黃氏安人，

月庭公、薛氏安人，高峰公、陳氏安人。67配祭的

還有從八世松雪公，到十五世誠正公近30位祖先

（部分缺頁），這些祖先大部分為進士、舉人、

名宦，以及個別對家族有特殊貢獻者。6 8在配祭

中，崔廷圭及其後人巧妙地把八世祖松雪公，即

崔廷圭之父，列在配祭的第一位，69表明當時宗族

祭祀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崔廷圭及其後人手中。由

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崔氏家族三世祖祠的設

立及其祭祀儀式，同時採用了幾種不同的原則：

一，按《朱子家禮》規定，祠堂祭祀四代祖

先，親盡則遷的原則；

二，出於收族的需要，以及受到逐漸普遍的

始祖祭祀的習慣，按照「仿同堂異室之制」，把

三世祖以上的「不祧之祖」和三世祖以下的祖先

牌位附在正祀旁邊；

三，以功名人物和品官優先或主導的原則。

在配祭的祖先中，其他二十位以上大部分為獲得

貢生、舉人、進士、名宦的祖先，表明當時宗族

祭祀的實際權力是掌握在崔廷圭、崔鐸這些不但

獲得功名、而且又繼承和掌握三世祖以來大量產

業的家族實力派人物及其後繼者手中，這是崔氏

家族的士紳們試圖建立符合士大夫禮儀規範的祖

先祭祀儀式的一次嘗試。

崔廷圭之堂兄崔鐸（為崔松秀三子），於明

成化戊戌（1476）已「疾終於北邸」，估計後續

的祠堂修建工作應由崔廷圭繼續主持。但從配祭

中，〈正祭配祭神位〉看來，宣導建祠，及後來

修繕祖墓的崔鐸之父松秀，當時並沒有被列入八

世配祭位，而崔廷圭及其後繼者則巧妙地把其父

福孥列在八世配祭的第一位。由此可見，崔廷圭

為福孥長子，自然為天瑜（長房）一脈的宗子，

後來又取得進士功名，可以說是得天獨厚。他把

其父列在八世配祭的第一位，說明他試圖在三世

祖祠的祭祀當中，建立以天瑜（長房）一脈到自

己父親福孥為中心的大宗祭祀體系。

所以，通常俗稱的「昌大堂」，正名應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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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氏宗祠」，而不是「崔氏祖祠」。該祠是為

祭祀定居員崗北約的崔氏強宗，後來曾形成四大

房的共同祖先　　三世祖崔士龍的祠堂，而附設

三代上下的祖先牌位。其實在員崗的南約（今圖

南）還建一座供奉崔士祺的「崔氏時蔭堂」。該

祠堂作為統領員崗崔氏四大房的「大宗祠」，顯

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五、員崗崔氏宗祠之建築佈局

以下依據《重修員崗崔氏家乘》，卷五，

〈祠廟考•潛淵祖祠堂圖〉以及實地考察分析崔

氏宗祠之建築佈局和建築羣關係。

朱熹所設計的祠堂格式是「祠堂三間，外

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

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眾敘

立」。70這一設計，在明初編《明集禮》時被採用

作為祠堂的規範，但宋儒提倡的家廟式祠堂的建

築物還未有法定地位。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

夏言上疏請「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品官家

廟」才成定制，規定「官自三品以上為五廟，以

下皆四廟……。」71萬曆《大明會典》，〈品官家

廟〉就是根據這次詔令寫的。在同一疏中，夏言

亦疏准許天下臣民於冬至日祀始祖。至此，天下

士庶祭祖的法定地位才確立下來，其所規定的標

準化「家廟式祠堂」的基本格局也因此而被定下

來。

由於文獻殘缺的緣故，《家乘》，〈祠廟

考〉對於崔氏宗祠佈局的記載只有寥寥十來字。

「三世祖堂構，嗣是而寢，而堂，而廡，而階，

秩秩如矣。」72而當中的《潛淵祖祠堂圖》以及現

狀，則成為考究祠堂平面佈局的最主要依據。

崔氏宗祠座落在員崗西北部的文筆坊，依靠

小山丘而建，座東北向西南，73為三間三進建築，

中軸線上自北而南有：

後寢，為「流慶堂」，面闊三間，寬1 3 . 9

米、進深三間，11.6米，為布瓦懸山頂（後經過

改建），74雙隅青磚建築，前簷為紅砂岩石柱，其

餘為木柱。柱礎為紅砂岩石和灰石雕成，保留了

覆盆樣式。樑架構件和柱式屋頂均保留了明代的

風格。7 5明間正中懸掛「流慶堂」木橫匾，中間

兩柱懸掛聯：「源分渭北千年遠，派衍山南一脈

長。」76

中座，為「昌大堂」，1958年「大躍進」時

期被拆毀。「昌大堂」面闊三間，寬不詳，進深

三間，深不詳。按照〈潛淵祖祠堂圖〉，該建築

同為布瓦懸山頂建築。明間正中懸掛「昌大堂」

木橫匾，中間兩柱懸掛對聯：美奐美輪，聚千年

之昭穆；善承善述，顯百世之衣冠。7 7原來憑回

憶的對聯為「肯構肯堂，永敘千年歡樂事；美奐

美輪，遠肅百世之衣冠」，不知後來是否作過修

改，如果依據〈潛淵祖祠堂圖〉則後聯與前聯有

所差別，此勘正。

頭門，1958年「大躍進」拆毀，今用紅磚重

建，已非原貌，據〈潛淵祖祠堂圖〉，該建築同

為布瓦懸山頂建築。頭門匾額上書「崔氏宗祠」

（該匾仍存，為雙面書刻，今懸掛於後寢「流慶

堂」樑柱上。）大門兩側原來懸掛對聯曰：「世

際清朝榮荷一莊，新及第；家承先烈光增三戟，

舊名門。」78

前二進拆毀的部分構件今仍被保留在祠內，

部分紅砂岩石雕欄板，雕有精緻的連枝花紋，古

樸，線條流暢，有明顯的明代風格。79

前門廣場，為泮池、石旗杆夾、廣場、照

壁。按〈潛淵祖祠堂圖〉，石旗杆夾上原豎立兩

對高大的木旗杆，上懸掛旗幟並書「奕世科第，

金榜題名」八字。80頭門左右兩邊各有側門一座，

稱「東園門」和「西園門」，西園門內繪有樹木

一株，東園門內繪有叢桂坊8 1，因為東園門內牌

坊為「叢桂」，估計西園門樹種為桂花，取「折

桂」之意，且兩者成對稱分佈。

作為崔氏宗祠附屬建築的叢桂坊8 2，其建造

年代不詳，按前分析由從暢、學卿、貴修、具元

等人續建祠堂時建立，清初的〈祠廟考•潛淵祖

祠堂圖〉已經繪有叢桂坊，估計也在明中後期建

成，時間估計從萬曆元年（1573）至明萬曆三年

（1575）。牌坊為兩柱一間重樓石牌坊，門寬1.6

米，高3.1米，底寬2.6米，底長2.23米，全高為7

米，柱為八角形，柱徑0.4米，柱前後襯以石鼓，

四個鼓上方刻有方紋圖案，柱上承建蓮花斗拱、

飛簷二重，上層石匾刻陰文「叢桂坊」三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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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石屏刻有「博陵」（正面）、「科第」（背

面）字樣的陰文。

頭門正對還有泮池、水井和照壁，按〈潛淵

祖祠堂圖〉，西面牆壁上繪有麒麟一隻，估計東

面也有相應的吉祥動物圖案。83

由此可見，「昌大堂」僅為崔氏宗祠的中座

名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祠堂均習慣以祠堂中最為

高大宏偉的中座代稱整座祠堂，所以「昌大堂」有

時為整座建築的俗稱，即「崔氏宗祠」整體包括了

其主體建築的後寢「流慶堂」，中座「昌大堂」，

頭門以及附屬建築叢桂坊等，有時就特指「崔氏宗

祠」中最為高大的中座即「昌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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